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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Taiwan Keelung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發稿日期：113年10月24日 

        
                      

檢警金協力 打詐更有力 

基隆地檢署成立可疑帳戶預警中心 

本署為落實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犯罪策略行動綱領

1.5版」之金融防詐減損策略，並依照臺灣高等檢察署精進打詐

業務之指示，以地檢署為核心成立「可疑帳戶預警中心」，以

達成有效降低犯罪成罪及填補被害人損害之行動目標。本署先

於民國 113年 9月 25日，邀集轄內司法警察單位召開「可疑帳

戶預警中心工作預備會議」，會議由李嘉明檢察長主持，確認

分工事項，並建立預警通報處理以及溯源追查之機制，據以統

合本轄檢、警、金三方資源，透過公私協力，提前阻斷詐欺金

流，查扣犯罪所得，落實贓款返還，發揮早期阻詐及示警之功

效，達成金融防詐減損策略，守護民眾財產。 

再為凝聚檢、警、金三方之合作共識，以有效推動可疑帳

戶預警機制，檢察長指派黃冠傑及李韋誠兩位主任檢察官率預

警中心團隊成員，於 113 年 10 月 18 日，邀集轄內基隆市警察

局第一、二、三、四分局及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金山、瑞芳分局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等司法警察機關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基隆市專勤隊，

與中華郵政基隆總局、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新商業銀行、陽信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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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凱基商業

銀行、彰化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儲銀

行及基隆第一、第二信用合作社、基隆市農、漁會等金融機構

代表舉辦會議，由黃冠傑主任檢察官向與會代表說明高風險可

疑帳戶之認定及預警機制之運作流程與通報方式，並與金融機

構代表交流意見，以期透過公私部門之跨領域合作，共同落實

可疑帳戶預警機制，及時攔阻不法金流，提昇打詐效能，達成

金融防詐減損之策略目標。 

可疑帳戶預警中心成立後，只要接獲金融機構及司法警察

機關通報，預警中心將迅速針對各該高風險可疑帳戶，函請金

融機構實施警示或限制交易功能之管控措施，再於攔阻圈存帳

戶內不法所得後，旋即發交司法警察機關溯源追查不法情事。

本署亦將持續強化各項查緝及預防作為，建構良好完善之檢警

金合作機制，遏止不法犯罪，以維國人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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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本署於 113 年 10 月 18 日舉辦檢警金三方會議，由黃冠傑主任
檢察官向與會金融機構人員說明「可疑帳戶預警制度」之規劃流程。） 

（照片：本署黃冠傑主任檢察官、李韋誠主任檢察官、林彰哲檢察事務
官組長偕同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與金融機構代表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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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黃冠傑主任檢察官說明高風險可疑帳戶之認定及預警機制之運
作流程與通報方式） 


